日常工作内容及要求

一、服务内容及标准

1.服务内容：

能按病人的要求照顾好病员的饮食起居，帮助病员洗脸、漱口、洗头、洗脚、洗涤等。

能按病人的要求，帮助病员进食、饮水等。

能按病人的要求，采用正确的方法协助病员大、小便等。

积极陪护病员进行各种检查、理疗、康复治疗等内容。

帮助家属完成病人生活护理内容。

负责清洁病人的脸盆、茶具、痰盂等用具。

服务标准：

有爱心，热爱护工工作，身体健康，诚实勤奋。

持有《护理员上岗证》、《健康证》、《身份证》。
仪表端庄、统一着装、持证上岗，佩带统一胸牌。

不得对病人态度恶劣。

工作时不得影响病人休息、治疗，不得影响医护人员工作。

负责病员的生活护理工作，并保持病房内的整洁。

在工作场所，着装整洁，各类物品要摆放整齐有序，努力给病人创造舒适安全的住院环境。

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负责照顾好分管病人的生活和各项工作。

团结互助，不搬弄是非，不使用病人物品，不吃、不拿病人食物。

二、服务形式及收费标准：

1、管理形式：由供应商统一招聘、管理及培训员工。
2、工作模式及：供应商提供病员自愿原则。
1)特需陪护服务“24小时一对一”形式（均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）收取，

2）生活护理服务“24小时一对二”（均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）收取。

3）生活护理服务“24小时一对多”仅限于同一病房或相邻病房；团队制服务（均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）收取。

3、收费方式：本着患者或家属自愿选择的原则，去供应商指定地点缴纳陪护费用。
4、收费标准（确因病情危重，护工无法离开病人就餐的，可另行与家属约定，得到家属认可并支付定餐费，不得高于30元/天。）

1）需陪护服务“24小时一对一”形式，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，最高限价230元/天。
2）“24小时一对二”(要求1个员工照料一个病房中2个病员)，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，最高限价180元/天。

3）“24小时一对多”(要求1个员工照料最多4个病员)，仅限于服务同一病房或相邻病房，最高限价160元/天。

4）如不满12小时的，按服务价格的70%收取；超过12小时，不满24小时的，按全日收取。

5、收取费用开支范围：甲方资源占用费、陪护工资、保险、福利、商业意外险、管理人员成本、公司运作成本、办公费、风险赔偿金、奖励与补贴、税费等。
6、收费及开票方式：由供应商收费并出具合法票据。
7、人员就餐及住宿方式：甲方不负责陪护人员的住宿和就餐，由供应商统一安排和管理。
